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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13 學年度第 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13 年 10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2樓第一會議室 

【因應颱風山陀兒襲臺，改以 Webex 線上會議方式召開】 

主席：林翰謙校長                   紀錄：楊宗鑫 

出席人員：李錫津委員、陳瑞祥委員、鄭青青委員、唐榮昌委員、朱健松委

員、葉郁菁委員、吳昭旺委員、王思齊委員、吳建昇委員、蔡柳卿

委員、吳建平委員、洪滉祐委員、郭鴻志委員、侯龍彬委員 

列席人員：學生事務處、農產品驗證中心、王麗雯組長、林嘉瑛組長、柯廷貞

同學、張逢珆同學 

 

壹、主席致詞 

各位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午安！ 

為精準管理學校財務及規劃本校財務政策之參準，本報告內容依據《國立大

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 3 條規定，校務基金之來源包括：政府循預算程序

之撥款及自籌收入兩項。其中，自籌收入涵蓋：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

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受贈收入、

投資取得之收益、其他收入等八項。 

以下，為本校近三年（110-112 年度）校務基金經費收入來源與支出情形（表 

1），可作為實質推動嘉義大學各項建設與校務發展之依歸，且為實務有效增加本

校各項自籌收入，依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則』之範圍鏈結校務行

政單位執行策略、檢討與建議，如表 2 說明。 

在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 112 年與 113 年同期

（1-6 月）本校計畫經費比較結果，113 年度上半年計畫經費達 5 億 3600 餘萬

元，較去年同期 4 億 5400 餘萬元增加（圖 1），主要增加的部份為：其他政府部

門的經費，農業部計畫經費則有略幅下降。行政單位與去年相比增加的計畫經費

最多（比 112 年增加 68.68%），是鼓勵行政單位積極爭取計畫策略奏效。依此在

學術單位，已建議各院除例行性固定的計畫申請外，可依據各院經費主要來源的

政府單位，積極申請計畫（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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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112 年度本校各項收入經費                       單位：千（元） 

 

資料來源：嘉義大學主計室 

https://www.ncyu.edu.tw/account/ServerFile/GetByKindEditor/

e646fa74-fd68-45fe-8c9e-e61d766f5cf0?subjectId=18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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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11 112

1,112,915 1,135,246 1,137,246

526,866 527,576 525,454

359,134 391,200 362,240

6,711 6,034 7,456

208,266 230,348 269,796

68,281 75,082 86,522

95,587 105,467 122,405

2,377,760 2,470,953 2,5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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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3%

14.43%

0.30%

0.02%

0.71%

45.29%

10.74%

0.25%

1.33% 0.1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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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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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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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15.83%

0.24%

0.04%

0.83%

45.94%

9.32%

0.26%

1.01% 0.17%

3.04%
0.05% 0.56%

( )
0.0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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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務基金各項收入經費之現況檢討與建議與校務執行策略 

項

次 
預算/ 

自籌收入

百分比

（%） 
現況之檢討與建議 教育部補助政策/校務執行策略 業管單位 

備

註 

○ 預算撥款
45.29-
46.81 

政府補助經費占比有略幅縮小 
1. 教育部教學研究補助款常受政府

政策波動，諸如：私校 35000 補

助、重視半導體產業、薪水調整、

水電費漲價等，為不穩定收入來

源； 
2. 學雜費調漲不易且程序複雜、重

視學校自籌收入政策、計畫以競

爭性為原則，如：高教深耕計畫、

專班…。 

1. 教育部補助國立大學經費常因政策因

素改變； 

2. 國立大學校務基金以自主運作為宗旨。

嘉義大學 
主計室 

 

一 
學雜費收

入範圍 
20.93-
23.86 

學雜費收入有微幅下降趨勢 
1. 學雜費收入為校務基金主要來

源，近年少子化衝擊，以顯現招

生不足可能帶來學雜費收入影

響； 
2. 學雜費調漲程序繁瑣，且嘉義大

學為國立大學中學雜費最低之

大學； 
3. 學雜費調漲不易的情形下，可檢

討調降教學成本的可能性。諸

1. 各學系所特色及亮點策略； 

2. Part I 建置『招生職涯』一條龍『攬生、

育生、留生、成生』之招生策略； 

3. Part II 各學制招生改善策略； 

4. Part III 10 大招生的策略； 

5. 僑生與外籍生，『嘉義大學十大國際化

計畫』、『一系一院一國際化』。 

教務處；

國際事務

處，結合

院系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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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算/ 

自籌收入

百分比

（%） 
現況之檢討與建議 教育部補助政策/校務執行策略 業管單位 

備

註 

如：教學成本包含教師鐘點費與

提高授課比、減少因超鐘點造成

的成本支出（進修部）。 

二 
推廣教育

收入 

23.86-
25.17 

1. 積極規劃推廣教育班別，以本校

發展特色與社會變遷所需規劃

之。如：無人機考照、碳匯證照班

別等； 
2. 善用學校場施，以增加經費收入：

本校涵蓋七大學院，寒暑假期間

積極推動各類營隊，諸如：獸醫

營、神農營、森林木材營、國小兒

童課輔營隊、英語營等）。 

    茁壯『推廣教育及研習、訓練等班次，

華語專班』及其他等。 

產學營

運、推廣

處及語言

中心等 

 

三 
產學合作

收入 
1. 政府單位與業界計畫爭取不易，

但本校產學合作收入已有大幅增

加。 
2. 110-112 年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收

入逐年增加，但建教合作收益卻

有減少趨勢。 
3. 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收入為本校占

比第四高之項目，110 年 2 億餘

元(占 8.76%)、112 年近 2 億 7 千

萬元，占比 10.74%，已有顯著提

升。 

『新舊交替』、『單位計畫』及『安心立命』、

『安居樂業』等 10 大執行方案 
1. 以 MAIL 檢轉各單位單位專題研究計

畫徵求說明，提供各政府部門申請計畫

資訊； 
2. 在制度面上鬆綁及增加「鼓勵誘因」：

(1) 提高產學合作績效與項次及學術

期刊獎勵 
(2) 創設嘉義大學年經學者『嘉禾獎』

獎勵制度 
(3) 彈性行政管理費及計畫結餘款支

研究發展

處及人事

室，結合

各處室

（電子計

算機中

心、圖書

館、師資

培育中心

等），與

各學院系

 

四 

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

託辦理之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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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算/ 

自籌收入

百分比

（%） 
現況之檢討與建議 教育部補助政策/校務執行策略 業管單位 

備

註 

應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膳費等使用

3. 辦理嘉義大學與政府部門 MOU 簽署+
產學合作研究媒合活動； 

4. 辦理各項計畫及如何撰寫計畫說明會，

跨領域整合研究，提升整體學術水準。

5. 各項計畫及如何申請計畫流程之影片

說明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C6HPGZ7E28； 
6. 辦理跨領域教師社群（新進教師同學

會）活動，直接投入年輕教師培力措施；

7. 建置新舊人力世代交替之大數據分析，

擬定鼓勵與協助策略； 
8. 辦理產學合作成果分享會，產學攜手提

升研發能量活動； 
9. 辦理跨領域串接嘉義大學七大學院研

究亮點的活動； 
10. 結合『臺灣國立大學系統』、『臺灣大學

教育系統』及其他之研究能量。 

所等 

五 
場地設備

管理收入

5.71-
6.22 

1. 本校有四個校區，但 110-112 年

場地設備管理收入僅占整體校務

基金之 5.71-6.22%； 
2. 林森校區與新民校區位於市中

心，均未能妥善運用，其他仍有

相當發展空間。 

學校提供場所及設施租借等 

1. 動物醫院結合，寵物市場包含周邊商品

和醫療服務； 

2. 活化市區宿舍場館招商，增加設備管理

收入； 

總務處資

產經營管

理組、圖

書館、體

育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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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預算/ 

自籌收入

百分比

（%） 
現況之檢討與建議 教育部補助政策/校務執行策略 業管單位 

備

註 

3. 嘉義巡禮 Part III 國際版，寒暑假期間

辦理國際姊妹校營隊，增加宿舍和本校

場館收益。 

六 受贈收入

1.46-
2.39 

1. 本校 112 年捐贈收入 2226 萬元

(占 0.89%)，較 110 年 1186 萬元

（0.5%），但主要來自校友，極

為有限； 

2. 建議未來擴大與在地企業結盟，

不論增加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或

者企業投資、捐贈，均可增加學

校收入。 

若非頂尖大學，企業募款不易。 

1. 『安心就學獎助學金』方案及其他募

款機制等，小物設計…； 

2. 『嘉大校友會館』；『水社寮（林場）

研究中心』募款+校務基金+計畫申

請。 

秘書室校

友組、學

生事務處

等 

 

七 
投資取得

之收益 

1. 顯見本校在投資策略上較為保

守； 

2. 投資賸餘 112 年共 417 萬餘元，

較 110年 443萬餘元並無太大成

長。 

    投資取得之有關收益：受贈；投資；

存款利息等 
投資管理

小組 
 

八 其他收入 - 廠場實習與簡章工本費收入 
    擴大爭取資源、節能減碳撙節支出、

加值運用等 
各單位等  

 

  

第 10 頁，共 64 頁



 - 7 -

圖 1 112 年與 113 年 1-6 月產學合作與政府科研補助 
        或委託辦理收入同期之比較結果 

 
 

     圖 2 112 年與 113 年於 1-6 月各學院計畫經費同期之比較 

 
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生命科學院 行政單位 師範學院 理工學院 農學院 管理學院 獸醫學院 總計 

差異百分比 247.12% 2.88% 68.68% -36.98% 19.10% 2.05% -36.75% 21.59% 19.40% 

校務基金運用的新挑戰，依序如下建立「共業共好」的策略 
1. 不可逆性、知彼知己、新舊交替（教學研究）並濟； 
2. 妥善運用資源之規劃，全面的思考與發展-廣度到深度-系院校； 
3. 職務價值、加值運用、有感時勢、挑戰應變； 
4. 擴大資源爭取、跨領域（單位）、橫向鏈結合作； 
5. 組織文化、職掌執掌、研提計畫充實組織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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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宣讀上次會議紀錄決議暨執行情形 

開會時間：113 年 5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2 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林翰謙校長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提案一：112 年度改善學生

輔導工作空間計畫擬向校務

基金增借 104 萬元，提請審

議。 

執行單位：學生事務處 

照案通過。 一、新民校區工程已開始動

工，預計 113 年 9 月 26

日完工。 

二、民雄校區工程已於 113

年 8 月 20 日決標，擬於

9月 4日召開工程協調會

決議開工日期及預計完

工日。 

提案二：學生宿舍擬暫停償

還 113 年及 114 年校務基金

借款，提請審議。 

執行單位：學生事務處 

同意暫停 113 年還款 1年，

後續 114 年請再檢討單位財

務狀況，並做好配套措施，

提高還款能力；若仍需申請

114 年暫停還款，另提 114

年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

議。 

本年度停止償還校務基金，

宿舍結餘款改支應賢德樓各

項辦公設備及人事費用。 

提案三：本校「行政管理費

及計畫結餘款支應各類會議

講習訓練或研討(習)會膳費

支給要點」第四點、第五點

及第七點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執行單位：研究發展處 

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113 年 8 月 13 日

經 113 學年度第 1次行政會

議通過，並完成網頁公告。 

提案四：本校民雄校區圖書

館屋頂防水整修工程案，提

請審議。 

執行單位：圖書館 

照案通過。 本案工程金額達 1,000 萬元

以上，經 113 年 5 月 13 日

112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續

將由主計室及總務處營繕組

協助納編年度概算，並請總

務處協助辦理後續相關事

宜。 

提案五：本校 112 年度校務

基金績效報告書，提請審

議。 

執行單位：秘書室 

照案通過。 本案已依決議辦理，將報告

書提送 113 年 5 月 28 日 11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並依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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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時間：113 年 5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校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2 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林翰謙校長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113 年 6 月 12 日函送教育部

備查(113 年 6 月 21 日教育

部函復備查)。 

提案六：本校林森校區樂育

堂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借支

案，提請審議。 

執行單位：體育室 

本案配合嘉義市政府進行林

森校區樂育堂無障礙設施改

善，因施工期程急迫，爰取

消申請教育部無障礙空間設

施補助計畫；另借款年限 50

年修正為 20 年，請借款單

位持續增加場館活化和開源

節流，提高還款能力，餘照

案通過。 

規劃設計中，預定期程如

下： 

預定完成設計日期：113 年

11 月。 

預定發包日期：114 年 1

月。 

預定完工日期：114 年 5

月。 

提案七：「國立嘉義大學特

聘教授設置要點」第 4點、

第 7點及第 9點修正案，提

請審議。 

執行單位：人事室 

有關說明三特聘教授推薦之

基本門檻乙節，請提案單位

另提送校教評會審議討論，

餘照案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特聘教授

設置要點」第 4 點、第 7

點及第 9點修正條文業

提 113 年 5 月 28 日 11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

已發文公告。 

二、有關說明三特聘教授推

薦之基本門檻乙節，預

計提 113 年 11 月中下旬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討

論，並續提校教評會討

論。 

提案八：本校校務基金

113(本)年度自籌收入之購

建固定資產–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可用預算額度無法容

納「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

工程」需求數，經簽奉校長

同意先行支用 114 年度預算

案，提請追認。 

執行單位：主計室 

照案通過。 一、新民校區學生宿舍新建

工程截至 113 年 7 月 31

日為止實際執行數

124,137,948 元。 

二、有關預算超支部分，俟

年度終了依預算執行情

形併決算辦理。 

決定：紀錄確立，執行情形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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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投資管理小組（總務處出納組） 

案由：有關本校有價證券投資作業，提請報告。 

說明： 

 一、截至 113 年 8 月 31 日止總投資金額為 1億 440 萬 2,680 元(含手續

費)。投資標的及權重均符合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決議，投資組合及未

實現損益等相關資料，於會場中提供。 

 二、投資標的規劃小組依據投資規劃並因應市場經濟情勢，一致同意適度調

整股票組合，113 年現金配息及資本利得說明如下： 

  （一）現金股息：截至 8 月 31 日止已入帳 439 萬 9,155 元，預估本年度

現金股息收入約 560 萬元。 

  （二）資本利得：113 年 3 月 20 日賣出中華電等個股，資本利得收入合計

共 355 萬 7,727 元，已實現報酬率為 39.93%。 

 三、整體投資效益明顯優於郵局 2年期定存機動利率(1.720%)或固定利率

(1.740%)。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有關蘭潭校區六舍耐震補強工程經費 4,800 萬元，擬請提前於 114 年度

執行，提請討論。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3 年 2 月 21 日 112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同

意在案。 

 二、本案原先擬於 114 年編列 5,600 萬元辦理蘭潭五舍耐震補強工程；115

年編列 4,800 萬元辦理蘭潭六舍耐震補強工程，共計 1億 400 萬元。 

 三、經 113 年 9 月 3 日蘭潭五六舍耐震補強工程細部設計會議討論後，蘭潭

五舍施工期訂於 114 年 2 月至 6 月；蘭潭六舍施工期訂於 114 年 7 月至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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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蘭潭六舍施工期由原先 115 年提前至 114 年 7 月施工，擬請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同意將六舍耐震補強工程經費 4,800 萬元提前於 114 年度執

行。 

 五、檢附奉核准簽、112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紀錄及蘭潭五

六舍耐震補強工程細部設計會議節錄等資料，請卓參附件 1【頁 18～

27】。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另有關委員提問宿舍施工期間所衍生之學生進出宿舍安全、床位調配及

交通接駁等，請提案單位於會後補充相關配套方案供委員卓參。 

 三、學生事務處補充說明如下： 

  （一）學生進出宿舍安全：蘭潭 5 舍施工期間自 114 年 2 月至 7 月，整棟

建築物封閉，施作圍籬並配合工區管制。蘭潭 6 舍施工期間自 114

年 7 月至 12 月，整棟建築物封閉，施作圍籬並配合工區管制。 

  （二）床位調配：賢德樓床位為雙人房，由蘭潭 5舍住宿生以兩人一組登

記(同科系、好友)安排床位。 

  （三）交通接駁： 

    １、蘭潭宿舍已對 5 舍住宿生進行問卷調查是否具備交通工具，調查

結果計 99 名學生無交通工具。再另請總務處評估是否派車接

送。 

    ２、學生得自備機車或自行至新民校區搭乘市區公車。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產品驗證中心 

案由：有關本中心稽核相關費用支給要點調整一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鑒於本中心已於民國 106 年完成所有舉借金額之償還(如附件)，且自民

國 106 年至 112 年扣除相關費用支出後，皆有盈餘(如本中心 112 年度

各計畫總盈餘為 1,377,429 元)，故於今(113)年度本中心 2月份內部行

政會議決議(如附件)，擬以民國 98 年度本校行政會議決議通過之核銷

標準為原則，修訂其內容，整併為本中心稽核相關費用支給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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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擬將支給標準項目整併為 3項，分別為：(一)原「文件稽核費」中，包

含：『文件查核費：500 元/人/件』、『主導稽核員文審費：1,000 元/人/

件』、『紀錄查核費：500 元/人/件』，與「撰寫稽核報告費：870 元/每

千字/件」，整併為「稽核費：2,000 元/人/件」；(二)原「現場稽核

費」中，包含：『稽核費：2,000 元/場次』及『現場稽核結果報告費：

500 元/場次』整併為「現場稽核結果報告費：500 元/場次」；(三)原

「委員文件稽核費：500~2,000 元/人/次」調整為：「驗證決定費：200

元/人/件」。 

 三、檢附本案會議提案奉核准簽、舉借金額償還相關資料、本中心 113 年 2

月份行政會議紀錄、國立嘉義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稽核相關費用支給要

點草案及相關說明等資料，請卓參附件 2【頁 28～64】。 

決議：照案通過。 

 

伍、臨時動議（無） 

 

陸、主席結論（略） 

 

柒、散會：113 年 10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3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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